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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发酵柠条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发酵柠条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柠条为主要原料，经发酵后的饲料原料。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9 饲料 采样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 20805 饲料中酸性洗涤木质素（ADL）的含量测定
GB/T 20806 饲料中中性洗涤纤维（NDF）的测定
GB/T 27985 饲料中单宁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DB 15/T 1458 青贮饲料pH值、有机酸、氨态氮测定方法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
柠条原料要求
收割要求
柠条平茬时间为每年10月份前，适宜时间为6～7月，留茬高度为 10 cm～30 cm。
原料质量要求
柠条原料应纯净、无发霉、无污染、柠条质量占比不小于95%，不应含有不能作为饲料利用的植物和有害杂质，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要求。
加工要求
将柠条切成 2 cm～3 cm的小段，再进行粉碎揉丝。
发酵柠条要求
发酵过程
将原料含水量调整至60%～65%（生产现场快速判定标准：抓取原料用力握实，指缝间有水分溢出且无聚集滴落现象）。将调整后的原料混合均匀，装入密封发酵袋或通过青贮裹包机进行包装，包装过程中需彻底排除袋内或裹包内空气。将封装好的原料置于室温环境下发酵30 d以上，完成柠条发酵。
成品要求
发酵结束后打开容器，柠条呈均匀黄绿色，无结块（轻微结块轻捏可散视为合格），无可见杂质，具有发酵饲料特有的酸香味或酒香味，无霉变味、腐臭味、焦糊味等异臭，视为合格，可直接密封储存或结合不同饲喂需求，按照比例添加使用。
检验方法
取样
按照 GB/T 14699标准执行。
粗蛋白（CP）的测定
按照GB/T 6432 执行。
粗灰分（ASH）的测定
按照GB/T 6438 执行。
酸性洗涤木质素（ADL）的测定
按照GB/T 20805 执行。
中性洗涤纤维（NDF）的测定
按照GB/T 20806 执行。
单宁的测定
按照GB/T 27985 执行。
水分的测定
按照GB/T 6435 执行。
pH的测定
按照DB15/T 1458 执行。
质量指标
发酵柠条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1质量指标
	项目
	单位
	一级
	二级

	粗蛋白（CP）
	%
	12.0≤CP＜15.0
	8.0≤CP＜12.0

	酸性洗涤木质素（ADL）
	%
	ADL≤10.0
	10.0＜ADL≤12.0

	中性洗涤纤维（NDF）

	%
	25≤NDF≤40
	40＜NDF≤50

	粗灰分（ASH）
	%
	2＜ASH≤10.0
	2＜ASH≤10.0

	单宁
	%
	0.5＜Tannnins≤1
	0.5＜Tannnins≤1

	水分
	%
	60.0≤水分≤65.0
	60.0≤水分≤65.0

	pH
	
	pH＜4
	pH＜4


卫生指标
按照GB 13078 执行。
检验规则
组批
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但每批产品不应超过50 t。
出厂检验
外观与性状、干物质含量、水分、卫生指标。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投产前；
b）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停产3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前；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所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检验结果中，若卫生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则直接判定产品不合格；若卫生指标符合本文件规定，其余质量指标有任意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从同批次产品中重新加倍采样进行复检，若复检有任一项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即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质量等级判定原则：各项指标均符合本文件规定中某一等级时，则判定所代表的该批次产品为该等级；若有任意一项指标不符合该等级标准时，则按单项指标所能达到的最低级别定级。任意一项低于最低级别标准要求时，则判定所代表的该批次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各项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技术指标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 18823规定执行，GB/T 18823未规定的项目除外。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标签
按照 GB 10648的规定执行。
包装
包装材料：采用双层吨袋，内层为食品级聚乙烯薄膜，材质需符合 GB 4806.7要求，外层为高强度聚丙烯编织布，带加强筋，材质需符合 GB/T 8946 要求。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能防曝晒、防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的物质混装混运。
贮存
贮存环境应通风、干燥、防曝晒、防雨淋，应有防鼠、防鸟等设施。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保质期
保质期由生产企业根据产品特性确定，并在标签中明确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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